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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6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部门基本概况

（一）职能职责

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于

1994 年，是依据省政府第 54 次常务会议精神，为贯彻实施国

家住房公积金管理政策而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正处级全

额拨款事业单位，隶属于湖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主要负责省

直单位、大专院校、中央驻长单位的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根

据国家《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中心主要职能有：

（一）编制、执行住房公积金的归集、使用计划；

（二）负责记载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使用等情

况；

（三）负责住房公积金的核算；

（四）审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使用；

（五）负责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和增值；

（六）负责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审批、发放与收回；

（七）编制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八）承办住房公积金主管、监管部门决定的其他事项；

（九）代管政府委托的其他住房资金。

（二）机构设置

中心只有本级，无二级单位。设立内设机构 9 个，包括办

公室、财务部、政策业务部、数字科技部、客服与法务部、远

程服务部、识字岭营业部、河西营业部、芙蓉南路营业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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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心共有在职职工 79 人，退休职工 5 人，在职职工中事业

编制人员 38 人，聘用制人员 41 人。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只有本级，没有其他预算单位，

因此本部门预算仅含本级预算。

三、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等财政拨款收入，以及经营收入、事业收入等单

位资金。2026年本部门收入预算 3363.02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 3363.02万元（包含上年结转结余收入预算 381.69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万元，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0万元。收入较去年增加 154.36

万元，主要是因为零基预算清收减少 50万元、减少司法鉴定费

1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更新费用 25万元，同时新增人员经费

67.27万元、上年结转结余增加 177.09万元。

（二）支出预算：2026年本部门支出预算 3363.02万元，

其中，住房保障支出 3223.0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7.31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52.63万元。支出较去年增加 154.36万元，

主要是主要是因为零基预算清收减少 50万元、减少司法鉴定费

1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更新费用 25万元，同时新增人员经费

67.27万元、上年结转结余增加 177.09万元。

四、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2026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 3363.0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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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上年结转结余 381.69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87.31万元，占 2.6%；卫生健康支出 52.63万元，占 1.56%；

住房保障支出 3223.08万元，占 95.84%。。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一）基本支出：2026年本部门基本支出预算数 2067.52

万元，主要是为保障部门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

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

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经费。

（二）项目支出：2026年本部门项目支出预算 1295.5万元，

主要是部门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

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专项业务费、基本建设支出等，

其中：运行维护经费 1076.54万元，主要用于信息化常规维护

及专线租赁、支付 12329热线坐席运营和业务短信发送费用、

业务系统安全维护费用、支付给第三方的技术和服务费、法律

顾问及诉讼相关法务费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抵押登记费、二手

房贷款房屋评估费用、办公场地租用、职工工作服更新、办公

场地维护和办公设备更新购置等方面；其他事业发展资金

218.95万元，主要为上年结转的业务系统安全维护费用、运行

维护经费、住房公积金贷款抵押登记费、综合信息系统运维项

目。（注:涉及金额单位转换，故数据存在尾差。）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运行经费：2026年中心运行经费 479.97万元，比上



6

年预算增加 51.48万元，上升 12.01%，主要原因一是根据政府

收支分类科目将原来工资福利支出中的残疾人保障金调整至公

用经费的其他商品服务支出中，二是按照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

调整了电费、租赁费等公用经费的预算金额。

（二）“三公”经费预算：2026年中心“三公”经费预算数为

6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3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3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3万元），

因公出国（境）费 0万元。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较上年减少

25万元，主要是减少公务用车购置费 25万元。

（三）一般性支出情况：2026年本部门会议费预算 1万元，

拟召开 2次会议，人数 300人，内容为公积金专管员缴存业务、

贷款业务工作会议；培训费预算 3万元，拟开展事业单位人员

培训、住房公积金业务培训，人数 79人，内容为参与各类住房

公积金业务培训及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的线上培训等；无计划举

办节庆、晚会、论坛、赛事活动，经费预算 0万元。

（四）委托业务费情况：2026年中心预算安排委托业务费

125.13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12.57万元，下降 9.13%，主要是

根据 2025年公积金贷款业务情况相应减少了住房公积金贷款

抵押登记费 25.6万元、档案扫描费 10万元，同时增加诉讼相

关法律费用 7.03万元、二手房贷款房屋评估费 16万元。

（五）政府采购情况：2026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558.8万元，其中，货物类采购预算 48万元；工程类采购预算

0万元；服务类采购预算 510.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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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有资产占用使用及新增资产配置情况：截至 2025

年 12月底，本部门共有公务用车 1辆，其中，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辆，执法执勤用车 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

车 0辆，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 1辆；单位价值 50万元

以上通用设备 4台，单位价值 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台。2026

年拟新增配置公务用车 0辆，其中，机要通信用车 0辆，应急

保障用车 0辆，执法执勤用车 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辆，

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 0辆；新增配备单位价值 50万元

以上通用设备 0台，单位价值 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台。

（七）预算绩效目标说明：本部门所有支出实行绩效目标

管理。纳入 2026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金额为 2981.33万

元，其中，基本支出 2067.52万元，项目支出 913.81万元，具

体绩效目标详见报表。

七、名词解释

1、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

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资料及

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

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纳入省（市/县）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

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费反映

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以及燃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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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

（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

训费、公杂费等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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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6年部门预算表
（2026年部门预算公开表附后）


